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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 

致如神(上海)食品有限公司（下简称“贵司”）： 

本人/本机构（主体名称： 哈尔滨宫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）为贵司“如胜”

系列商品的销售商，在     抖店      (平台名称)  

     勇哥精选     （店铺名称）进行“如胜”系列商品的销售。为营造和谐健

康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，树立诚信守法的经营形象，本人/本机构承诺如下： 

1、在销售贵司商品的过程中，遵循贵司制定的价格体系。贵司有权对价格

体系进行调整并及时通知本人/本机构。自通知送达之日起，调整后的价格体系

生效； 

2、所销售的与贵司相关的商品，均系从贵司或贵司的经销商等正规渠道取

得，保证所销售的商品均为来源于贵司的正品，非仿冒、伪造、伪劣商品。 
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贵司有权立即撤销对本人/本机构销售贵司商品的授权（包

括但不限于撤销对本人/本机构在上述平台销售贵司商品的授权）。 

（下无正文） 

承诺人：哈尔滨宫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

 

日期： 2021年 8月 14日 

 


